绿色智慧环境学院专业（课程）见习规范
按照长江师范学院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惯例及教务处规定，专业见习是以见习周的模式开展，参加见习的学生按20人/班编制见习组，每个见习组安排一位指导老师，每个见习组的教师工作量按16课时/周计算。
专业见习在实践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直接关系到课程教学及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。为了更好规范我院专业见习活动的教学管理，健全质量监控体系，保证专业见习的教学质量，特制定本标准。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专业见习，指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大纲设定的见习活动。
第二条 专业见习严格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大纲，在既定的时间和时段如期进行。当有多个班级在同一学期开设同一见习课程时，所有班级应安排在同一周内，并组建见习指导小组协同实施教学，原则上，每个见习周应安排3天及以上的实地见习。
第二章 指导小组成员构成、分工及职责
第三条 指导小组成员由课程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及见习组指导教师构成，专业见习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、项目负责人制及见习组指导教师制。专业见习内容由若干子项目（原则上，一个子项目的见习用时为一天）构成，见习指导小组成员既分工又合作，课程负责人全面统筹该门课程的规划与实施，项目负责人负责子项目的规划与实施（一位项目负责人可承担多个子项目），见习组指导教师负责本组见习过程管理与指导，并协助课程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开展工作。
第四条 专业见习课程负责人职责为，见习子项目的整体规划设计，见习指导团队人员的遴选，专业见习课程实施过程的规划与设计，成绩登录老师的安排，见习指导手册、见习实施方案的编撰，与学生的沟通与协调、指导团队工作的沟通与协调，专业见习课程的组织实施，见习过程学生的安全（总负责），课程考核方案的制定与提交等。专业见习课程负责人由学院指定，
第五条 项目负责人职责为，子项目前期调查、项目作业内容编制、在动员大会上对本项目进行介绍及相关知识讲授、项目在实施中主导实施过程、见习后本项目作业的批阅（所有学生）以及协助课程负责人完成整个见习环节。项目负责人由学院与课程负责人商讨确定。
第六条 见习组指导教师职责为，见习过程中对本见习组学生的指导、纪律与安全管理、见习过程评价、见习报告成绩评定，接受课程负责人安排，负责某班学生考核材料及成绩的收集整理、成绩登录、考核材料提交、本课程后期教学检查应对。见习组指导教师可与课程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身份重复，见习组指导教师由课程负责人与学院协商指定。
第三章 见习前准备
第七条 专业负责人需在见习两周前向学院提出见习申报（申请表见附件1），学院同意后，由学院办公室负责见习车辆安排、教师及学生保险购买，由教学秘书向教务处报备见习安排。
第八条 开学前两周，课程负责人在学院的协助下应确定见习基地，见习基地的选择遵循地点较近、观测点较多、能够满足多项见习内容、安全、环保等原则。见习前，课程负责人及项目负责人对见习场地、设施进行安全运行现场考察（检查），保证见习场所环境安全。
第九条 开学初两周内，见习指导小组根据课程大纲自编见习指导书（手册、指南），制定见习方案及考核方案（其中包括成绩评定细则），并报专业负责人审核。指导书应包含见习目的、见习内容及简介、见习时段、组织方式、实施步骤及要求、成绩评定方式等，模板见附件2；见习方案应包含本次见习概况、具体见习的时间及地点、具体见习内容、见习周的具体安排、指导教师的分工及职责、学生具体分组及责任人明细、成绩评定及汇总分析，模板见附件3。
第十条 见习前，见习指导小组提前一周将见习指导书发放给学生，要求学生在见习之前进行预习，且提前一周准备好见习所需材料及设备（如果需要）。
第十一条 见习前，对学生进行分组，原则上按20人/组进行分组，每个见习组可再分成若干小组（原则上3人/小组），以便讨论。
第十二条 见习前，组织学生签订安全责任书并为学生购买保险。
第四章 见习实施
第十三条 见习课程应举行见习动员会，要求学生全面了解见习的目的、内容、要求及安全事项，对见习需要的关键知识需事先讲解，对见习报告的撰写进行培训，以便学生在见习过程中充分调研、发现问题、思考问题，以丰富见习报告。
第十四条 见习过程中，指导教师可通过小组讨论、查阅资料、调查报告等形式为学生布置作业，作为学生过程成绩的一部分。
第十五条 见习过程中，指导教师需全程耐心细致地指导学生，及时发现和纠正学生的错误；要启发引导学生勤于发现和分析问题。
第十六条 指导教师要认真对待见习课程，对旷课、迟到、早退及不听安排的学生应提出批评教育；要关心爱护学生，帮助学生妥善解决见习中遇到的各种难题。
第十七条 要求学生做好规范、完整的见习记录，以备书写见习报告。
第十八条 见习结束前，应至少组织一次见习讨论会。
第十九条 见习结束前，学生应提交完整、规范的见习报告。
第五章 成绩评定及材料收集与归档
第二十条 见习结束后，见习指导小组需以自然班为单位及时完成成绩评定及材料收集。
第二十一条 成绩评定方式应参照课程教学大纲执行，且各部分成绩应有材料支撑。
第二十二条 指导教师应对所有见习报告全批全改，对所有成绩进行汇总及分析，并完善见习质量分析表（模板见附件4）。
第二十三条 见习指导小组应及时对所有归档材料按非试卷封面、成绩登记表、记分册、平时成绩登记表、非试卷考核质量分析表、非试卷审核表、见习申请表、见习指导书、见习方案、考核材料汇总（过程考核、见习报告）。
第六章 见习指导教师课时分配
第二十四条 见习工作量按学校下拨课时进行合理分配。
第二十五条 指导教师课时计算方法为：教师课时=个人特殊职责课时之和 - 缺课课时 + 平均课时
个人特殊职责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：
（1）课程负责人责人特殊职责课时，按4课时/自然班、6课时/2个自然班、8课时/3个自然班计算。
（2）项目负责人特殊职责课时，按每一项目3课时/自然班、4课时/2个自然班、5课时/3个自然班计算，同一教师可同时主持多个项目。
（3）学生成绩登录负责人特殊职责课时，按2课时/自然班计算。
缺课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：
团队成员原则上必须全程参与见习过程各个环节，如因特殊原因不能到位，应当扣除相应课时。无论什么原因，只要没参与，缺课课时扣除2课时/天。
平均课时按如下方法计算：
平均课时=（见习总课时 – 团队特殊职责课时之和 + 缺课课时之和）/团队成员总人数。
第二十六条 在学校与见习相关规范出台之前，本院见习课程按此规范执行。
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解释权归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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